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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 10月 5 日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谨就切实有效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的有关事项给你写

信。该决议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通过该决议设立了国际刑事法

庭余留事项处理机制并通过其规约。 

 艾登·塞法·阿卡伊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法官，由土耳其政府提名

并经大会选出，担任余留机制的法官，任期四年，自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此

后，依照第 2269(2016)号决议，经与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大会主席磋商，任命阿卡

伊法官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新的两年任期。 

 2016 年 7 月 25 日，我指派阿卡伊法官担任 MICT-12-29-R 号案件，即“检

察官诉奥古斯丁·恩吉拉巴图瓦雷”案的上诉庭法官，该案的诉讼程序正在进行

中。 

 大约在 2016 年 9 月 21 日左右，据我的全部理解和所知，阿卡伊法官遭到土

耳其政府执法人员的拘留，对他的指控涉及与 2016 年 7 月 15 日发生的针对土耳

其宪政秩序的行动有关的行为。阿卡伊法官被捕后，他本人告知土耳其当局其身

份是余留机制的法官。秘书处高层也已向土耳其政府的高级代表告知阿卡伊法官

作为余留机制法官的地位和职务。尽管一再作出努力，但阿卡伊法官仍被羁押，

无法履行其作为余留机制法官的职能。 

 阿卡伊法官的逮捕和持续羁押已经阻碍并会继续影响余留机制业务的切实

高效执行。首先，由于遭到逮捕和持续羁押，阿卡伊法官未能出席 2016 年 9 月

26 日和 27 日余留机制在其海牙分支机构举行的第一次面对面的法官全体会议。

该次会议上审议了若干重要事项，包括修订余留机制《程序和证据规则》，但相

关讨论无法受益于阿卡伊法官基于其长期担任国际法官的经验本可提出的意见

和做出的贡献。 

 第二，为“检察官诉奥古斯丁·恩吉拉巴图瓦雷”案召集的上诉庭无法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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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其司法工作，即便它正在处理双方积极提交的文件并且正在审议待决的司法

裁定。我知道安全理事会指示余留机制以精干、及时且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运作，

这方面的最近表述载于第 2256(2015)号决议，我也意识到这件事可能影响到司法

利益，包括国际性法院和法庭的司法独立性，因此我特别关切阿卡伊法官的处境

会对履行余留机制核心司法职能的工作造成长期有害影响。 

 鉴于当前局势产生的严重持续影响，在不损害根据《余留机制规约》及《联

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的规定确定阿卡伊法官一案豁免权的前提下，我不得不提

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本事项，并请求安理会立即进行审议，通过迅速释放被拘留的

阿卡伊法官，让余留机制能够继续完成上述诉讼程序中的工作。 

 请将本信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主席 

西奥多·梅龙(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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